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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拓无限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是偶发性关联交易。 

1、北京微影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银河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提供房屋租赁服务，服务期限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天津银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支付房租服务费金额为 77,206.02 元。 

2、2018 年度，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天津银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北京微影

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媒体代理业务，交易金额合计 1,141,943.40 元。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19 年 4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18 年度关联交易事项予以补充确认的议案》：议案表决结

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回避表决情况：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但不涉及关联董事，董事无需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北京微影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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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北京市海淀区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 1 号院 3 号楼 9 层 902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宁 

实际控制人：无  

注册资本：3099.984809 万元 

主营业务：技术推广、技术服务;门票销售代理;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企业管理

咨询;企业策划;计算机系统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营业性演出);文艺创作;影视策划;资产管理;投资管

理;销售日用品、文化用品、体育用品、电子产品、工艺品、化妆品、卫生用品、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服装、珠宝首饰、计算机软件

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照相器材、针纺织品、家具(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玩

具、钟表、眼镜、家用电器、医疗器械 I、II 类、食用农产品、黄金制品、摩托

车;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互联网信息服

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01 月 28 日);电影发行;销售食品;出

版物零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演出经纪(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9年 04月

04 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电影发行、销售食品、出版

物零售、演出经纪、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二）关联关系 

北京微影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少数股东，天津银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

公司控股子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交易的定价依据均以市场价格为标准，定价遵循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

交易价格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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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北京微影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银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提供房屋租赁服务，服务期限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天津

银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支付房租服务费金额为 77,206.02 元。 

2、2018 年度，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天津银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北京微影时代

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媒体代理业务协议/合同等，交易金额合计 1,141,943.40 元。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的正常需要，是必要且合理的，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利益。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业务发展及经营的正常需要，不会对公司产

生负面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飞拓无限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飞拓无限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4 日  

 


